
溧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溧阳智慧停车设施设备采购及安装项

目更正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龙城采公[W43Y]-2020040102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溧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溧阳智慧停车设施设备采

购及安装项目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1 年 04 月 21 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采购公告、采购文件

1、原采购人：溧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

更正内容：采购人：溧阳市濑江停车服务有限公司

2、原项目编号：龙城采公[W43Y]-2020040102

更正内容：项目编号：龙城采公[W43Y]-2021042102

3、原招标文件发售时间：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下午 5：00 之

前

更正内容：招标文件发售时间：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1 年 5 月 7 日下午 5：00

之前

4、原投标文件提交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：30-2：00

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：00

开标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：00

更正内容：投标文件提交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：30-2：00

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3 日下午 2：00

开标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3 日下午 2：00

5、原招标文件评分标准：

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分数

A:价格部分（满分 30 分）

1

投标报价

（30 分）

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

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

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

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30

30

B:技术部分（满分 55 分）

2

技术参数

及 要 求

（18 分）

设备技术参数全部满足招标要求的得满分 18 分；有一

项负偏离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严重负偏离影响设备性

能的经半数以上评委认定，本项得零分。

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应的

证明资料（官网截图、宣传彩页、偏离表等证明材料，

必须加盖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及投标人公章）证明其

参数，无相关证明资料则视为负偏离

18



3
需求分析

（6分）

投标人提供对本项目的需求分析，包括项目背景、用

户现状、服务目标、项目总体设计、应用功能设计等。

对项目建设背景及项目建设需求理解充分，对系统需

求分析准确，对项目认识深入，需求分析方案切实有

效的得 5-6 分；对项目建设背景及项目建设需求基本

理解，对系统需求分析较准，对项目认识较深，需求

分析方案基本有效的 3-4 分；不太科学、分析不全面、

认识不清晰的得 0-2 分；

6

4
技术方案

（10 分）

施工方案论述详细、功能描述准确、准确理解客户需

求并能够充分满足用户需求、方案技术先进、可靠程

度高，有科学合理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、施工重点难

点分析及其解决方案为优的得 7-10 分；施工方案论述

详细、功能描述准确、基本理解客户需求并满足用户

需求、方案技术较先进、可靠程度较高，有科学合理

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、施工重点难点分析及其解决方

案为良的得 3-6 分；施工方案论述一般、功能描述准

确、基本理解客户需求并满足用户需求、方案技术较

先进、可靠程度较高，有科学合理的施工现场平面布

置、施工重点难点分析及其可行解决方案为一般的得

0-2 分；

10

5
实施方案

（6分）

投标人提供项目的实施方案，方案具有合理的进度安

排、组织架构、风险控制管理、质量保障措施、安全

管理措施、售后服务措施等。方案完整详细、进度安

排合理有序得 5-6 分；方案较完整详细、进度安排较

合理有序得 3-4 分；方案不完整不详细、进度安排不

合理有序的得 0-2 分。

6

系统兼容

对接（3

分）

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厂家与现有溧阳智慧停车平台对

接服务承诺函，确保本项目建成后能与现有溧阳智慧

停车平台实现兼容对接的得 3分。

承诺函需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与投标人共同盖章，否

则不得分。

3

6
系统演示

（12 分）

投标人应于开评标当天就本项目准备现场系统演示。

演示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，自带笔记本电脑、辅助设备，

演示车场管理、停车管理、停车统计、设备管理、支

付管理、共享停车等功能以及项目实施方案。每项内

容采用原型系统或测试系统演示的：演示系统内容完

整、功能全面、技术成熟的，每项得 2 分；演示系统

内容较完整、功能较全面 、技术较成熟的，每项得 1

12



分；演示系统内容不完整、功能不全面、技术不成熟

性的，每项得 0.5 分。本项最高 12 分。上述每项内容

采用PPT演示的，每项最多得 0.5 分。

C:综合实力（满分 7分）

7

著作权与

专利（4

分）

投标人具有软件平台或视频分析相关的软件著作权登

记证书的有 1个得 1分，满分 2分。

投标人具有智能视觉类系统构架专利的得 1分。

投标人具有视频传感系统高清语音采集系统类专利的

得 1分。

4

8
企业认证

（1分）
投标人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得 1分。 1

9
业绩（2

分）

投标人具备智慧停车场管理实施项目案例的每个得 1

分，最高 2分。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
2

D：服务（满分 8分）

10
产品质保

期（3分）

提供产品原厂 2 年质保不得分，每增加一年得 1 分，

最多 3 分。提供免费维保承诺函，需产品生产厂家与

投标人共同盖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
3

11
响应程度

（2分）

投标人承诺接到甲方通知后 1 个小时之内到达现场的

得 2分，2个小时之内到达现场的得 1分，其他不得分。
2

12
本地化服

务（3分）

投标人在溧阳市设有售后服务机构的得 3 分；投标人

承诺中标后，在溧阳市设立售后服务机构的，并在签

订合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得 1分。

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所投产品的区域代理证书复

印件或承诺函）

3

更正内容：

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分数

A:价格部分（满分 30 分）

1

投标报价

（30 分）

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

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

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

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30

30

B:技术部分（满分 55 分）

2

技术参数

及 要 求

（18 分）

设备技术参数全部满足招标要求的得满分 18 分；有一

项负偏离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严重负偏离影响设备性

能的经半数以上评委认定，本项得零分。

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应的

证明资料（官网截图、宣传彩页、偏离表等证明材料，

必须加盖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及投标人公章）证明其

18



参数，无相关证明资料则视为负偏离。

3
需求分析

（6分）

投标人提供对本项目的需求分析，包括项目背景、用

户现状、服务目标、项目总体设计、应用功能设计等。

对项目建设背景及项目建设需求理解充分，对系统需

求分析准确，对项目认识深入，需求分析方案切实有

效的得 5-6 分；对项目建设背景及项目建设需求基本

理解，对系统需求分析较准，对项目认识较深，需求

分析方案基本有效的 3-4 分；不太科学、分析不全面、

认识不清晰的得 0-2 分；

6

4
技术方案

（10 分）

施工方案论述详细、功能描述准确、准确理解客户需

求并能够充分满足用户需求、方案技术先进、可靠程

度高，有科学合理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、施工重点难

点分析及其解决方案为优的得 7-10 分；施工方案论述

详细、功能描述准确、基本理解客户需求并满足用户

需求、方案技术较先进、可靠程度较高，有科学合理

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、施工重点难点分析及其解决方

案为良的得 3-6 分；施工方案论述一般、功能描述准

确、基本理解客户需求并满足用户需求、方案技术较

先进、可靠程度较高，有科学合理的施工现场平面布

置、施工重点难点分析及其可行解决方案为一般的得

0-2 分；

10

5
实施方案

（6分）

投标人提供项目的实施方案，方案具有合理的进度安

排、组织架构、风险控制管理、质量保障措施、安全

管理措施、售后服务措施等。方案完整详细、进度安

排合理有序得 5-6 分；方案较完整详细、进度安排较

合理有序得 3-4 分；方案不完整不详细、进度安排不

合理有序的得 0-2 分。

6

系统兼容

对接（3

分）

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厂家与现有溧阳智慧停车平台对

接服务承诺函，确保本项目建成后能与现有溧阳智慧

停车平台实现兼容对接的得 3分。

（承诺函必须加盖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及投标人公

章，否则不得分。）

3

6
系统演示

（12 分）

投标人应于开评标当天就本项目相关产品进行演示介

绍。介绍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，自带笔记本电脑、辅助

设备，主要介绍投标产品硬件配置，产品功能及使用

效果。具体项目实施方案以及与本地平台的优化对接

方案，可采用视频及PPT文档结合的方式来介绍演示：

演示系统内容完整、功能全面、技术成熟的得 9-12 分；

12



演示系统内容较完整、功能较全面 、技术较成熟的得

5-8 分；演示系统内容不完整、功能不全面、技术不成

熟性的得 0-4 分。

C:综合实力（满分 7分）

7

著作权与

专利（4

分）

1、投标人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具有软件平台或视频分

析相关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有 1个得 1分，满分 2

分。

2、投标人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同时具有环境管理体系

认证证书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业健康安全管

理体系的得 2分。

（证明材料必须加盖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及投标人公

章，否则不得分。）

4

8
企业认证

（1分）

投标人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

得 1分。

（证明材料必须加盖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及投标人公

章，否则不得分。）

1

9
业绩（2

分）

投标人具有与本项目规模类似的智慧停车场管理实施

项目案例（不包含视频监控类）的每个得 1分，最高 2

分。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

2

D：服务（满分 8分）

10
产品质保

期（3分）

提供产品原厂 2 年质保不得分，每增加一年得 1 分，

最多 3 分。（提供免费维保承诺函，承诺函必须加盖

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及投标人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）

3

11
响应程度

（2分）

投标人承诺接到甲方通知后 1 个小时之内到达现场的

得 2分，2个小时之内到达现场的得 1分，其他不得分。
2

12
本地化服

务（3分）

投标人在溧阳市设有售后服务机构的得 3 分；投标人

承诺中标后，在溧阳市设立售后服务机构的，并在签

订合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得 1分。

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所投产品的区域代理证书复

印件或承诺函）

3

更正日期：2021 年 04 月 30 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无、
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.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溧阳市濑江停车服务有限公司

地址：溧阳市溧城镇建设路 58 号 4 幢

联系方式：0519-68916507

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称：江苏龙城招投标有限公司

地址：溧阳市嘉源广场 3号楼 2号门 6楼

联系方式：0519-80897906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陈工

电话：0519-80897906


	更正内容：招标文件发售时间：2021年4月21日至2021年5月7日下午5：00之前

